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财政部驻甘肃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国家税务局
  甘肃省地方税务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预算收入退库业务的通知
2008年12月16日  兰银发［2008］284号
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各市、州财政局，各市、州国家税务局，各市、州地方税务局，工商银行兰州市城关、七里河、西固、广场支行，兰州银行安宁区支行：

为了规范预算收入退库程序，严格监督和审查预算收入退库业务的合规性，确保国库资金的安全完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退库的种类
目前涉及预算收入退库的种类有：先征后退、出口产品退库(包括免抵调库)、超缴多缴退库、技术性差错退库、减免退库、汇算清缴结算退库、其他退库等类型。

二、预算收入退库的审批机关

预算收入退库的审批机关有：财政部驻甘肃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国家税务局、兰州海关、市县财政局、市县国家税务局和市县地方税务局。
审批机关要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办理退库业务，不得越权办理。

三、预算收入退库审批机关的审批范围

　  (一)一般企业申请退付的增值税；其他企业除中央企业(含中央独资企业和中央控股的股份制企业)需要先征后退的所得税退库；就地缴库的中央企业（包括中央、中央与地方联营和股份制企业、地方金融企业）所得税政策性退库；中央非税收入汇算清缴超缴部分退库等业务，由财政部驻甘肃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专员办)审批。

 (二)省级地方预算收入的税收退税（包括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非税收入退库(包括国有企业亏损补贴退库、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退库等)，包括上述税种征收中出现的技术性差错、误收错缴退库等业务由甘肃省财政厅审批。

(三)资源综合利用退税、森工企业退税、残疾人就业企业退增值税，由甘肃省国家税务局审批。

依据《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税收退库问题的复函》（财办库〔2002〕38号）文件规定：出口退税、税务部门办理的“先征后退”退税、除“先征后退”外的减免退税、预缴税款造成的汇算和结算退税、政策性退税、技术性差错造成的误收退税和其他原因造成的多缴退税以及多缴退税的应付利息退付等，上述事项凡涉及退中央预算收入和中央与地方预算共享收入的暂授权国税部门审批办理。
 (四)海关征收的进出口增值税、关税多征税款、政策性退税等由海关部门审批。

(五)市县级地方预算收入的税收和非税收入退库。非税收入退库包括国有企业亏损补贴退库、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等；调整税（费）率办理多缴预算收入的退库、改变企业隶属关系办理财政结算需要的退库、办理追溯期减免税退库、企业按规定预缴预算收入经年终汇算清缴或结算对超缴部门需要办理的退库、多缴预算收入的退库由市县财政局审批。

(六)当地出口企业、软件集成电路退增值税和消费税退库，国税部门在税收征收中出现的技术性差错、误收错缴退库等由市县国税局审批。

(七)地税部门征收的税收因发生技术性差错、误收错缴退库由市县地税局审批。

四、审核依据

（一）先征后退

（1）对残疾人就业企业和资源综合利用等企业增值税退税，主要依据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8号）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主管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7]67号）规定。由财政部门委托国税部门审批。

（2）对三线搬迁企业增值税的退税，主要依据是《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继续对某些企业实行“先征后退”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166号）规定，由专员办审批。

（3）监狱、劳教企业增值税退库，主要依据是《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监狱劳教企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23号）规定，由专员办审批。
（4）宣传文化单位增值税退库，主要依据是《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53号）规定。由专员办审批。

（5）其他企业除中央企业(含中央独资企业和中央控股的股份制企业)需要先征后退的所得税退库；就地缴库的中央企业（包括中央、中央与地方联营和股份制企业、地方金融企业）所得税政策性退库；主要依据是财政部驻甘肃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甘肃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甘肃省国家税务局 甘肃省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后有关所得税退库管理的通知>的通知》（财驻甘监[2008]3号）规定。由专员办审批。

（二）出口产品退库，主要依据是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国家税务局 甘肃省商务厅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兰州海关 国家外汇管理局甘肃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将全省出口企业出口货物退（免）税审批权由省国家税务局下放到市（州）一级国家税务局审批的通知》（甘财预[2005]1号）文件办理。由市（州）国家税务局审批。

（三）政策性减免退库。

（1）对“三北地区”供热企业减免税退税，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供热企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17)号文件，对其在2006年至2008年供暖期期间，向居民收取的采暖收入(包括供热企业直接向居民个人收取的和由单位代居民个人缴纳的采暖收入)继续免征增值税，在2006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对向居民供热并向居民收取采暖费的供热企业，其为居民供热所使用的厂房及土地继续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上述退库由市县国家税务局审批。

（2）新华书店2006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享受免征增值税的退税，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53号）办理。全省除甘肃省新华书店(本部)、甘肃省外文书店、兰州市新华书店(本部)三个单位不得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外，甘肃省新华书店所属的其余各新华书店均可在2006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由市县国税部门审批。
依据《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不在试点地区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名单和新增试点地区名单的通知》（财税[2007]36号）享受国有出版企业所得税减免退税优惠政策的退库，由市县国税部门或地税部门审批。
（3）地方预算收入退库如教育附加费、城市建设维护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退税，非税收入退库如国有企业亏损补贴退库、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等退库，依据《甘肃省财政厅关于下发〈甘肃省地方预算收入退库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预发[1996]第49号）办理。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四）汇算清缴退库。

（1）企业按规定预缴预算收入，经年终汇算清缴或结算，对超缴部分需要办理退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办理。由同级财政和税务部门共同审批。

（2）享受国家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退税。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86号）和《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办理。

（五）车辆购置税退库由国税部门审批。依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征收车辆购置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7]16号）办理。

（六）技术性差错退库和超缴、多缴退库。依据《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及《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规定办理。

(七)关税退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至第六十七条规定办理。

(八)现金退税。依据《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关于现金退税问题的紧急通知》（国税发[2004]47号）办理。

五、办理预算收入退库需要提交的资料

　 （一）技术性差错退库：企事业、行政单位和个体、私营企业的书面申请或退库申请表；审批机关签发的审批确认书；原缴款书复印件和收入退还书等。 
（二）超缴、多缴退库：企事业、行政单位和个体、私营企业的书面申请或退库申请表；提退（抵税）申请审批确认书或税务部门批准退库的文件；原缴款书复印件和收入退还书等。

（三）出口产品退库：上级有关部门批准退税计划文件；退税申请表；税务部门批准退付的文件或审批确认书；原缴款书复印件和收入退还书等。

（四）先征后退退库：

1、残疾人就业企业的先征后退性质退库: 残疾人就业企业的退税申请；退税审核表或税务部门审批确认书；残疾人就业企业退税的相关文件；原缴款书复印件和收入退还书等。

2、其他先征后退企业退库:专员办批准退库文件；原缴款书复印件和收入退还书等。

3、利用“三废”先征后退：税务部门批准退库的文件；税务部门审批确认书；原缴款书复印件和收入退还书等。

（五）减免退库：纳税人减免税申请审批表；有关部门批准减免的文件；提退（抵税）申请审批确认书；原缴款书复印件和收入退还书等。

（六）汇算清缴退库：财税部门出具的汇算清缴证明；提退（抵税）申请审批确认书；原缴款书复印件和收入退还书等。

（七）其它退库：按照有关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原缴款书复印件和收入退还书等。

六、国库对预算收入退库审核的内容

（一）收入退还书上的印鉴是否与审批机关预留印鉴相符；

（二）凭证内容是否完整；

（三）大小写金额是否一致，凭证是否涂改，字迹是否清晰；

（四）开户银行与账号是否齐全，收入退还书中收款单位名称、账号是否与原缴款书中纳税单位名称、账号相符；

（五）审批机关的批复文件或提退申请审批确认书与所退项目是否一致；

（六）收入退还书使用的退库科目是否符合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规定。

（七）预算级次是否符合规定的预算收入比例，是否存在所退税款级次与原缴款书级次不一致。

审核中出现以下情况，国库部门不予办理退库。
（一）预算收入退库凭证未加盖印鉴或所盖印鉴与预留印鉴不相符的；

（二）退库凭证要素填写错误或不符合规定的；

（三）退库凭证金额与文件依据或提退申请审批确认书等附件中审批金额不一致、退库金额超过计划指标的； 
（四）未经财政部授权的机构，要求国库办理中央预算收入、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退库的；

（五）下级地方财政部门或其它未经上级财政部门授权的机构，要求国库办理上级地方预算收入或共享收入退库的；

（六）退库款项退给非退库申请单位或申请人的；

（七）对本级预算收入的退库，当日退库数大于收入数、国库库存余额不足的；

（八）其它违反规定要求办理退库的。 

七、监督检查

为切实做好预算收入退库工作，甘肃专员办、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甘肃省财政厅负责对全省退税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和督导，对不按规定，超越审批权限办理退库等问题，一经查实，将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其相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情节严重或造成国家重大经济损失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
八、其他
    文件自二00九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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